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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arly Chinese society went through a transition from a primitive society to a 
slave society and then to a feudal society. Early marriages in ancient China 
essentially formed a relatively stable marriage process and marriage prin-
ciples. Early marriages we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etiquette and social hierar-
chies, and as a result, different marriage patterns emerged, including mixed 
marriage, polygamy, dual marriage, and monogamy. The pattern of marriage 
changed iteratively during different social periods, but the stabilizing effect of 
marriage on society and its oppression of women remained unchanged. The 
comparison of marriage patterns at different stages is important to under-
stand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marriage patterns 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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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概论 

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其文化底蕴深厚，制

度体系完备，历史经验丰富。婚姻作为人类社会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其产

生和发展受到了社会制度和历史的诸多影响。下面主要从婚姻的基本定义以

及婚姻的意义进行阐述。 

1.1. 婚姻的基本定义 

对于婚姻的定义，古今中外的学者有不同见解。《说文解字》对“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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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的解释如下：婚，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姻：婿

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1]。《尔雅》对此的阐释类似：婿之父为姻，妇之

父为婚[2]。芬兰学者 E∙A∙韦斯特马克对于婚姻给出如下定义：得到习俗或法

律承认的一男或数男与一女或数女相结合的关系，并包括他们早婚配期间相

互所具有的以及他们对所生子女所具有的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他也指出

了一对男女的结合，如果不具备习俗或法律所要求的条件，就不被看作是夫

妻[3]。 
以上三人对于婚姻的界定都有着相似之处，基于此并结合其他材料，作

者对婚姻的内涵进行总结。 
婚姻是一种关系，且主要表现为男女双方的缔约关系，这是就基本的家

庭层次而言，这种关系还可以代表囊括亲友、宗族之间。男女缔结婚姻后，

双方亲友、宗族也随之产生联系。从社会层面来说也就实现了不同宗族之间

的关系建立。由此可见，婚姻所包含的关系是广阔的。 

1.2. 婚姻的基本阶段 

类似于现代婚姻，古代婚姻同样有三个阶段，即准备婚姻，进行婚姻，

结束婚姻。 
准备婚姻阶段，将会经历订婚、送礼等过程。古代婚姻注重“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这里的两个要素分别是父母的同意和媒人的牵线。父母对于儿

女具有教育的权利，也有为子女决定人生大事的权利，因而没有父母的同意，

即使双方自愿，也无法成立婚姻。因此古代便有一些“私奔”的案例出现。

同时，古代将媒人的地位看得很重要，《说文解字》对“媒妁”的解释如下：

媒，谋合二姓者也。妁，酌也，斟酌二姓者也[1]。如果双方没有经历媒人的

介绍，就无法结成合法婚姻。 
进行婚姻包括婚姻当时的礼节以及处于婚姻状态的阶段。婚姻的进行需

要符合礼节，而婚姻的维持也需要符合礼节。各朝各代不尽相同，这里主要

介绍婚姻的阶段，对于具体内容不作过多阐述。 
结束婚姻，也就是离婚，古代的离婚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从而产生了

许多的制度。例如“七出三不去”、和离制度、义绝制度及呈诉离婚制度。

周朝的“七出三不去”制度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七出”阐述的是休妻的条

件，“三不去”阐述的是不能休妻的条件。七出的具体内容为：妻子不孝顺

父母，未繁衍子嗣，淫乱，嫉妒，生严重疾病，多说闲话，盗窃。若凡以上

就要被休。三不去的具体内容为：妻子和丈夫一起为父母服丧三年，妻子一

开始与丈夫同甘共苦后家境优渥，妻子没有娘家和其他依附的就不能休[4]。
如果说“七出”构成了离婚制度的基本内容，义绝则展现了古代强制离婚的

制度。一旦婚姻中出现了伤害夫妇之义的行为，诸如夫妻一方对对方亲属实

施侵害或双方亲属之间发生侵害行为，就意味着夫妇之义已经断绝，婚姻就

应该解体，即夫妻必须离婚[5]。和离是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制度，其前提是

夫妻之间感情不和，无法和睦相处，两下同意而离婚。陈顾远指出：不问其

原因如何，只须男女合意分离，即可离矣[6]。呈诉离婚是因为有特殊的理由而

由官府判决离婚的一种形式。一般需要有具体的理由如男方通奸、女方出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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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婚姻的主要目的 

婚姻的产生是多方面综合的结果，同时，作为行为主体的人也必定对于

婚姻有多方面的诉求，才会使得这样一种形式存在并且绵延至今。 
其一，原始需求。人作为动物必定有着其自然属性。而自然属性中较为

重要的就是繁衍功能以及性功能。男女之间的性别互补导致双方之间存在吸

引性，原始欲望的存在促使双方进行相互交流和沟通。同时，物种的长久存

在需要世代的繁衍，繁衍又需要双方存在一种血缘纽带，这也就使得婚姻的

存在成为一种必然。中国古代对于传宗接代的需求十分强烈，《孔子家语》

以无子列为七出条件之一，《孟子》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皆本传宗历代

之观念而来[6]。 
其二，心理需求。人的心理活动较于普通动物来说更加复杂。处于一定

社会关系中的人需要构建婚姻的亲密关系以满足内心的需求。“男主外，女

主内”是中国古代常见的家庭结构，丈夫和父亲在家庭中的功能，不仅仅限

于性生活和繁衍后代，而且还包括供养和保护妻子儿女的责任，这是由世界

各地处于文明发展不同阶段的一系列民族实例所证明了的[3]。丈夫给予妻子

心理安全感和必要的保障。同时，妻子在家庭中充当贤内助的角色，给予丈

夫心理慰藉。 
其三，社会需求。处于一定社会结构中的人对于婚姻也有一定的社会需

求，而婚姻所能满足人的社会需求主要聚焦在宗族和礼法两方面，这一方面

的具体内容将在下一小节详细阐述。 

1.4. 婚姻的基本程序 

中国古代婚姻关系的成立大体需要经过定婚和成婚两程序。定婚即通过

一定的程序确认男女之间具有缔结婚姻的资格和意愿。成婚则是泛指嫁娶的

过程，或者直接称作“昏因”。 
在定婚程序中，礼是其主要部分，也是具有强制力的部分，其归根到底

是礼法遵循原则的外化，因此“六礼”在此过程中尤其重要。“六礼”即纳

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陈顾远指出：苟昧乎礼制上之六礼关

系，则此法制上之定婚问题，即无由明其原委[6]。而在成婚中用“六礼”中

的“请期”和“亲迎”仪式来进行。图 1 涉及的是“六礼”中“亲迎”的一

些仪节，亲迎就是在结婚当天男子去女方家中登门迎亲，祭拜女方家族的宗

庙，祭拜奠雁等仪节。图中展现了主人的坐向以及侍者和奠雁的位置。右边

的图是新婚的女子在男方家庭中进行身份确认的最终步骤，名为“庙见”，

也就是要登入男方家族祠堂进行祭拜。图中展现的是庙见中妇女的站位[8]。
由此可见，婚姻程序十分严谨。 

2. 古代婚姻基本原则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古代中国长

久以来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即使是早期的文明也会受到宗族关系

的影响，使得古代婚姻形成一定的基本原则。中国古代婚姻的基本原则大致

可分为宗族遵循原则和礼法遵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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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Human position during the ceremony of “Qinying” 
and “Miaojian”. 
图 1. 六礼之“亲迎”图及“庙见”图 

2.1. 宗族遵循原则 

婚姻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产物具有着社会属性。在中国古代，婚姻被赋

予的重大社会属性就是宗法属性。 

从小的微观层面来看，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

婚姻的缔结不仅是关系男女双方当事人两家庭的事，同时也关系到两宗族的

结合[7]。两个宗族之间因为婚姻建立了血缘纽带，实现了宗族势力范围的扩

大和宗族内部等级尊卑的巩固。 

从大的宏观层面来看，婚姻还有维系政治血缘纽带，稳定统治，维护一

统的作用。家国一体的概念的提出，使得国家这个宏观整体与家族这个微观

整体产生了联系。因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政治结构也是早期政治

的一个显著特征。此外，由齐家而治国而平天下，与夫伦常之原造端乎夫妇，

恒为先哲所重，故又视婚姻为社会组织之基础，所谓定人道之一目的是也[6]。

因而从早期政治开始，历代统治者就十分重视婚姻的基础性作用，将婚姻冠

以礼法的名义以加强统治。 

例如，春秋时期诸侯战乱，政治联姻成为了制约与平衡的手段之一。陈

鹏指出：周齐既世为婚姻，故称齐为甥舅之国。春秋以降，诸侯更世相婚媾，

结为盟国，以资系援。如鲁之与薛，宋及齐，其最著者也[7]。张晓蓓将春秋

时期的联姻分为以下几种：为攀附对方的联姻；为自己利益而主动联姻；为

各自利益相互联姻。这些婚姻都显示出稳定性和相互性的特点，具有加强各

地联系的作用[8]。之后朝代的“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等和亲，更

加显示出在政治一统下加强边疆或是少数民族统治的作用。 

2.2. 礼法遵循原则 

婚姻遵循礼法原则上首先体现在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中国自古以来也

有着相应的礼法规定，最为常见的便是同姓不婚。所谓“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对于同姓家族的回避既有遗传的原因，同时也有礼法规定的原因，同姓间的

婚姻容易导致名分混乱，会产生难以区分长幼尊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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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的流程上，中国古代婚姻需要按照既定流程实现，这也就导致婚

姻带有“形式主义”的特点。这里的“形式主义”并非指片面地追求表面功

夫而忽略了其内核的意思，而是强调中国婚姻的秩序性和礼法性。中国自有

礼制之后，非当于礼者不视为婚姻，即不能谓其采事实婚主义……盖中国向

对婚姻，束之以礼者，实另成一形式婚主义耳[6]。 
在周代，就已经确定了“嘉礼之别有六”的形式，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

响。陈顾远指出：虽其细节不特因时而异，抑且因地而别，但若依大体而论，

究莫离乎《昬义》所谓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与夫盥馈或奠

菜之范围也[6]。如图 2 所示，这是两枚铜币印有婚姻六礼之二，左边的文字

为“文定厥祥”，右边的为“卜云其吉”，这两个铜币体现了六礼中纳吉和

纳征的仪式。 
 

 

Figure 2. Coins with characters regarding six ceremonies of be-
trothal and marriage. 
图 2. 印有“六礼”仪式的铜币 

 
需要指出的是，未遵循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礼法的婚姻，属

于非礼非法的范畴，是不被宗族和家庭所认可的“非法”婚姻。 

3. 古代婚姻基本观念 

3.1. 天人合一观念 

中国早期政治中就已经出现了神权与王权高度结合的特点。在西周时期，

就已经出现了要顺从天意的思想。同样，类比到婚姻中，作为社会习俗的一

点，自然也会受到整个社会意识的影响。易日：‘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

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

然后有君臣。’若是乎，人类社会之形形色色，千变万化，无一不自男女之

媾合来也。故言社会组织者，必始男女[9]。古人强调“阴阳结合”以及“阴

阳互补”，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古人观察自然后得出的结论。而男女作

为天然的互补对象，也就被纳入了这种范围。 
盖男女婚姻，承天地阴阳之性而为配合也。此说经后儒渲染，遂以婚姻

为‘人伦之本’，与‘天地之道’相契合[7]。可以看到，在古代的社会观念

中，男女婚配是与“天地”相呼应的，这种“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

观念广泛存在与古代社会。古人会以自然现象来解释人事，又会反过来用人

事来契合自然，天地会契合产生万物，男女之间的婚姻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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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会渊源观念 

中国古代是一个极其讲究规则和等级尊卑的社会，在确定的规则约束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界限分明，也就使得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社会成为可能。而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需要基础的关系和仪式为其奠基。

婚姻作为建立关系和等级的一种新的迭代，被视为社会的渊源，古人对此十

分看重。陈鹏指出：要之，婚姻为社会发生及组织之渊源，故汉儒更进而谓

国家之兴亡，政治之隆污，均与婚姻息息相关，……婚姻基于天地阴阳自然

之性，为人伦之本，家始于是，国始于是，社会之一切制度，莫不始于是[7]。
从社会渊源的角度来看，婚姻被视为一切制度和纲纪的基础，是政治建国的

根本，因而古代人对于这种“奠基式”的重要事项十分重视也不足为奇。 

4. 早期婚姻制度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本体，在历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延续了长

达四千年左右，而早期类型的婚姻发迹于夏朝，发展于殷商时期，完备于西

周时期，动摇于春秋。由于这一时期中国还未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

统制度，因此在婚姻制度方面沾有奴隶制和早期神话色彩。 

4.1. 原始阶段婚姻制度 

汪玢玲在《中国婚姻史》中将早期婚姻形态按照家庭婚姻发展历程大致

分为五种，即原始杂婚、血缘婚、多偶婚、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制。同时，按

照生产力和社会发展历程，这些婚姻形态可以归类于三个时期，即母系社会

(杂婚、血缘婚时期)、母系向父系社会过渡(多偶婚、对偶婚时期)和父系社会

(一夫一妻制) [10]。根据此种分类依据，下面将对于不同阶段的婚姻特点进行

介绍。 
母系社会时期中较为显著的婚姻特征是杂婚和血缘婚。其中，杂婚是最

原始的婚姻形态，甚至与婚姻并无关联，强调的就是动物之间的杂乱性交关

系。这种杂婚没有建立文明时期所谓的契约关系，主导的是动物的本能，也

就是性。李衡梅对于《吕氏春秋·恃君览》中的语句进行解读提到：《吕氏

春秋·恃君览》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

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注谓“亲戚”为“父母”。这种

无父母、兄弟、姊妹辈行之分，不别夫妇的婚姻状况，显然是杂乱婚制[11]。
典型代表是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人”和陕西的“蓝田人”及云南的

“元谋人”，出土的人类化石和石器能够说明其对女性的崇拜。 
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过程中，多偶婚和对偶婚逐渐兴起。

多偶婚仍属于群婚制的一种，但相较于血缘婚，它更加高级且有序。摩尔根

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将这种婚姻模式称作普那路亚婚。多偶婚的显著特征

就是不仅排除了父母和子女通婚，而且也排除了姊妹和兄弟通婚，由一列姊

妹与另一列兄弟实行群婚[11]。由此可见，和前一阶段的血缘婚相比，多偶婚

的最大进步就是使得相同血缘之间的兄弟姊妹不进行通婚，从而避免了群体

的内部消化并且实现了氏族的扩大。同时，因为处于两系过渡时期，多偶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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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对象也发生了迁移。开始的多偶婚应是一妻多夫，后来又趋向于一夫

多妻，意味着向父系社会过渡[10]。 
生产力的发展会影响生产关系，当传统的农业和畜牧业发展并且出现了

工具时，由于男子相较于妇女更能发挥生产作用，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也就

被提高。当生产资料以及其他的权力进一步被掌握在男性手中时，社会就进

一步实现了父权制的确立。专偶制，也就是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成为了针对

于女子的制度。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一夫一妻制仍然不能被认为是严格意

义上的一夫一妻制。 
至此，原始阶段的婚姻制度已经实现了演变，并影响着后代的婚姻制度。 

4.2. 夏商周的婚姻制度 

公元前 2070 年至公元前 1600 年，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第一个朝代。区

别于上文提到的原始形态的野蛮文明，夏朝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

产物，并已出现了私有制。 
在上一节中提到，原始社会已经完成了向父系社会的演变，理论上的一

夫一妻制已经确立，但是在夏朝婚姻制度并未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度。夏

朝初期，部落首领占据社会资源变成了奴隶主，使得社会形成了奴隶和奴隶

主两大阶级。而对于奴隶主阶级来说，仅仅“一夫一妻”无法满足满足其欲

望。因而，夏朝实行一夫多妻制度，奴隶主阶级通过购买女奴隶扩充自己的

伴侣储备。林英提到：‘禹卑宫室，垂意于沟洫，百谷用成，神龙至，灵龟

服，玉女敬养，天赐妾。’可见禹的妻子不止一位，多妻是出于政治目的，

团结四方部族，巩固其在部落联盟中的权威地位[12]。夏朝婚姻带有明显的政

治联姻和奴隶制的特点。 
商朝的婚姻依然经历过复杂的演变过程，商朝早期，出现过族外群婚制

度，体现在亲属称谓上的现象就是由于共妻，所以伯、父、叔不分，而通称

为父；子、侄不分，而通称为子。由于共夫，所以伯母、母、叔母不分，而

通称为母[13]。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早期商朝的婚姻制度出现过族外群婚，在整个商

朝的祭祀体系中，体现出来的则是嫡庶妻等级婚制。有学者将这种制度认为

是“一夫多妾”以及“一妻多妾”或者统称为“多妻制度”。但是，这些说

法都没有体现出不同女子在祭祀体系中的等级尊卑区别。简单将其称为“一

夫多妻”未体现出嫡庶的区别，“妾”的使用又没有体现其在妻子这方面的

权力。因此，嫡庶妻等级婚制包含了庶妻的合法性，涵盖了诸妻数量上的‘多’，

又体现了其中一妻在地位、权力、财产甚至在社会形象方面突出于它妻这个

事实存在[13]。 
和夏朝和商朝相比，西周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实行统治。明确确立了分封

制和宗法制。在这一阶段，婚姻模式也出现了新的要素。家国一体概念的提

出，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男子变成了国家和家庭的统治者，这也就使得男

尊女卑和重男轻女的思想出现。较为著名的就是《诗经·卫风·氓》中的表

述：“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14]
可见，女性的弱势地位已在此时显现。由于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西周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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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重视与继承和产子。周人结婚多妻纳妾的原因和目的是为了多生孩子，

尤其是多生男孩，很多诗歌都表现了这样的愿望。 

5. 早期婚姻制度对比 

5.1. 原始阶段婚姻形态对比 

上文提到，原始阶段婚姻有杂婚、血缘婚、多偶婚、对偶婚和一夫一妻

制五种。针对不同的评价指标，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比较这五种婚姻模式。

表 1 对原始阶段五种婚姻进行横向对比。根据对文献描述和相关史料的分析，

选择“对象确定度、礼法约束度、选择自由度”三个角度，横向对比不同类

型的婚姻，并利用数值进行定量分析。其中数值 0~4 表示该种模式的婚姻在

对应角度中的得分，数值由 0~4 逐渐递增，代表其程度的增强。其余表格同

样采取此种对比方式。 
 

Table 1. Horizontal comparison of five kinds of marriage in the primitive stage. 
表 1. 原始阶段五种婚姻横向对比 

婚姻模式 对象确定度 礼法约束度 选择自由度 

杂婚 0 0 3 

血缘婚 1 1 2 

多偶婚 2 1 2 

对偶婚 3 2 1 

一夫一妻 4 4 1 

 

通过表格对比发现，五种婚姻模式都有各自的特点。在对象确定度上，

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中人类更加文明，摆脱了动物阶段的“杂交”

模式，使得婚姻的对象更加确定。同时，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就是更加有序，

人们受到社会契约的约束，因此受到的礼法约束度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

选择范围的缩小，人只能选择固定伴侣。但是，原始阶段的转化过程是一个

迂回的过程，各个阶段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代替，而是出现几种婚姻模式共存

的局面。 

5.2. 夏商周婚姻形态对比 

文明建立后，婚姻的形式得以基本确立，以“一夫一妻多妾制”为主的

婚姻制度成为主流。整个早期文明时期，宗族和礼制的影响不断加强。表 2
对夏商周时期婚姻进行横向对比。 

 
Table 2. Horizontal comparison of marriage in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表 2. 夏商周时期婚姻横向对比 

朝代 宗族确定 男尊女卑 继承关系 

夏朝 0 1 1 

商朝 2 2 1 

西周 4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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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时期，部落之间宗族联系并没有如此强烈，“禅让制”时期，婚姻

对于权力的更迭影响不是如此强烈，尧舜禹三人依照“选贤举能”的评价标

准传递权力。但当禹的儿子启继承王位后，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当然，这

时的传承还没有确定为明确的嫡长子继承制。同时，男尊女卑这一思想在夏

商周时期始终存在，并且不断加强。父权制社会的形成，使得女性处于相对

弱势地位，女性大多变成了传宗接代和满足奴隶主的“工具”。 

6. 宗族婚姻的影响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较早地走向完备与成熟，并且受到明显的宗族血缘

关系影响。在婚姻制度中，宗法制也是影响其发展的核心制度。从性别上讲，

男女处于相对的地位，在宗法制体系下受到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下面将论述

宗族婚姻下的男子与妇女概况。 

6.1. 宗族婚姻中的男性 

宗法制在政治方面的体现，最为著名的就是周天子分封诸侯。男子作为

掌握政治权力的主题，按照血缘宗族关系分配政治权力，维系政治联系、周

天子分封各诸侯，各诸侯对其处于依附地位，天子是大宗，诸侯对天子是小

宗。但当诸侯在本国时又成为了大宗，权力可继续分封。于是就形成了“天

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的等级关系。在这样的宗族关系体制中，男性

占据主导，女性处于弱势，女子不得继嗣，在今日特囿于习俗，而习俗之成，

亦有其故。……女子之力，不若男子之强。独力持门，虑难自守。职是之故，

不愿付诸亲生之女，转愿托之人继之男[9]。 

6.2. 宗族婚姻中的女性 

在父权制社会和男尊女卑的社会氛围下，妇女的社会地位并不高。除了

上文中提到的妇女要遵守“七去三不出”的规则以及要为男子繁衍子嗣之外，

在春秋时期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制度：媵妾制。孙晓在《中国婚姻史》中对

媵妾制有如下阐述：在当时，诸侯要迎娶一个国家的女人为妻子，女方要姪(兄
弟之女)娣(妹妹)要跟着一同陪嫁，此外还要有两个与女方同姓的国家送女儿

陪嫁，也以姪娣相从，这些统称为媵[15]。 
由此可见，在礼制中对于妇女的束缚十分严重。而造成这种现象有多种

原因，首先，在当时的社会，客观情况上来说，由于战争众多，男子多上阵

杀敌，伤亡较为惨重，且处于早期社会，人力在生产力当中的占比较大，如

此就会消耗大量男子，长此以往的确会造成女多男少的局面，男子数目大于

女子，所谓“物以稀为贵”，这也是客观上造成女子地位低下的原因。其次，

即使在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妇女，没有掌握大部分的生产资料，所以也难以在

社会中拥有绝对话语权。妇女的权利流失，社会上的政治等公共事务很少参

与。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宗法制下规定的礼制，某种程度上也是是对女性合

乎礼制的确认。在“六礼”中，有“亲迎”和“庙见”的一些仪节。以上这

些材料都从侧面表面，在宗法礼制体系下，女性的地位仍然得到肯定，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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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男性仍处于弱势地位。 

7. 结语 

放眼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宗法制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在后世中宗法制所

体现的婚姻制度的演变更加复杂，本文所阐述的是早期的婚姻制度包括原始

阶段以及夏商周时期的婚姻模式，并简单分析了中国的两大婚姻核心原则——

宗族遵循和礼法遵循原则在其中的体现。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宗族和礼制作为早期婚姻制度的主线贯穿全文，

突出了早期婚姻的主要特点。并且采取了定量分析的方式对早期阶段的不同

的婚姻模式进行横向对比，直观展现了不同模式在相关尺度的表现情况。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尽管选择了早期婚姻制度这一片段进行阐述，但

是选择的相关史料仍不够多元，缺乏一些实物史料，在评价尺度中，根据史

料描述进行定量评价的方式，仍然缺乏了一定的科学性和可信度，需要进一

步找寻具有科学性和逻辑性的评价量表和给分模式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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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宗族与礼制——中国古代早期婚姻制度概论 

摘要：中国早期社会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转变。中

国古代早期的婚姻基本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婚姻过程和婚姻原则。早期的婚

姻深受礼仪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婚姻模式，包括杂婚、

多偶婚、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制。婚姻的模式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反复变化，但

婚姻对社会的稳定作用及其对妇女的压迫始终没有改变。对不同阶段的婚姻

模式进行比较，对于了解婚姻模式的优劣势和历史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早期婚姻，古代中国，宗族与礼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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